
1 
 

編號：691 

議題研析 

一、 題目：「強化再審程序保障」之研析 

二、 所涉法律: 刑事訴訟法 

三、 探討研析 

報載司法院繼 2015 年修正刑事訴訟法放寬再審事

由後，日前再度擬議該法再審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因再

審程序攸關平反冤抑機制，值得探討。 

(一) 確定判決後，難以開啟的再審程序：再審制度係規律法

之安定與救濟錯誤判決間之折衝。據司法院統計，從

2013年至 2017年間，高等法院及各高分院刑事聲請再

審案件總計受理 6,710件，撤回再審聲請 17件，占 0.25

％、駁回再審聲請 6,245 件，占 93.07％、開始再審 51

件，占 0.76％、其他終結 8件，占 0.12％、未結案 389

件，占 5.80％，顯見要開啟再審案件幾乎不到百分之

一的機率；換言之，我國司法裁判品質，其正確率是否

真的高達 93％(駁回再審聲請)，似值商榷。 

(二) 為救濟錯誤判決，須建構再審程序保障機制：針對我國

再審實務現行運作上，為實現真實正義救濟冤抑，現行

制度中應予強化之機制，已納入修正草案者如下： 

1. 受律師扶助權：再審聲請人所提出的事實或證據，必須

符合再審立法規範，相較於一、二審程序，要開啟再審

程序更為困難與繁複，對於不諳法律者是極深奧難解的

概念及任務，更遑論要成功說服法院進而獲得無罪判決，

爰為發揮再審救濟錯誤判決之效，受律師協助尤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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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2. 卷證資訊獲知權：再審聲請人所需提出的事實或證據，

乃屬極高且難以證明的門檻，尚賴委任律師詳細檢閱卷

證後，才能洞悉原審法院形成心證過程及其與個別證據

間之關係，進而提出有力說服法院的證據資料，故賦予

委任律師閱卷權，於再審程序實屬必要。 

3. 蒞庭陳述意見權：法院對於再審事由之審查，攸關聲請

人或受判決人得否重行審理本案之權益甚鉅，故審查中

若能賦予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庭陳述意見，俾辯明證據

證明力之爭議，同時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意見，藉由

實質審理，避免現行法院以書面審查方式，因事證不明

確產生不利益之判斷。 

4. 聲請職權調查證據：再審證據往往偏在於國家機關、電

信業者及私人或鄰里辦公室所持有之情形，造成聲請人

取得證據之能力不足；應賦予聲請人得聲請法院職權調

查再審事由證據所在，俾平反冤抑。 

5. 保障程序利益：為保障聲請人受判決時效及程序利益，

聲請再審程序不合法得補正者，應給予定期命補正之機

會。 

 

四、建議事項 

(一) 現行修正草案，雖賦予再審程序得委任律師協助，惟就

無資力、重罪案件、智能障礙或具原住民身分之聲請人，

恐因經濟上的窘迫而棄置受律師協助或辯護之權利，以

至於憲法所要確保人民受公平審判之權利，往往淪於取

決於財力之有無，而喪失平反冤抑機會。是以，除再審

聲請顯無理由而應予駁回外，宜再增加賦予得聲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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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律師扶助之權利。 

(二) 對於聲請再審，聲請人應附具原判決之繕本提出於管轄

法院，惟現行法院判決幾乎已趨全面電子化，只要聲請

書正確敘明確定判決字號，再審法院就能取得確定判決，

作為審查再審聲請合法性依據。為避免因程序上不利益，

逸失聲請人尋求再審救濟之契機，倘再審聲請人縱未附

具原確定判決繕本者，法院宜應依職權逕予調閱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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